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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整体谋划、稳步实施、逐步到位的原则,目前我市已启动市级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首批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旅游发展基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农业发展基金，拟设立扶贫建设发展基金、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科技创新基金。
一、基金概况
（一）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设立情况：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豫财企〔2015〕162号)和济源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6〕7号），设立济源市中小企业发展子基金10亿元，中原银行、市财政、社会资本分别占50%、20%、30%，市财政出资2亿元。
牵头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适用范围：重点投向市内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等行业领域的中小企业，重点支持在产品、技术、渠道等方面拥有核心竞争力，且风险可预期的初创期、成长期的中小企业。
（二）旅游发展基金
设立情况：根据《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源市旅游发展基金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济政办〔2015〕53号）要求，设立旅游发展基金，市财政出资2000万元。
牵头部门：市旅游局
适用范围：主要投向旅游宣传促销、行业规划发展研究等。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
设立情况：根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16〕3号）精神，市投资（集团）公司与建设银行济源分行签订了《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战略合作协议》，初步确定基金规模15亿元，期限9年，年化综合成本不超过6.8%，基金组织形式为契约型基金（无需工商登记机关申请设立额外的法人实体）。
牵头部门：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适用范围：主要投向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及上下游关联项目，投资方式包括债权、股权及股债结合等。
（四）农业发展基金
设立情况：2014年成立,截至目前共安排基金3600万元用于支持试点工作的开展,其中上级900万元,市本级2700万元。
牵头部门：市农牧局
适用范围：支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支持特色农业主导产业中的设施农业生产与加工基地建设和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五）扶贫建设发展基金
设立情况：拟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总体规模18.75亿元，交通银行作为优先级出资人（LP），出资15亿元，占基金份额80%；济源市政府代表方（拟以建投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作为劣后级出资人（LP），出资3.75亿元，占基金份额的20%；交行所属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GP）进行基金管理。
牵头部门：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适用范围：基金主要投向济源市扶贫项目、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文化、水务管网、教育、医疗等，所投项目须具有扶贫概念，项目与扶贫之间有直接、间接联系。
（六）文化产业发展基金
设立情况：为了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两轮驱动，创新资金投入方式，根据市领导要求，拟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拟定方案。
牵头部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适用范围：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支持动漫游戏及软件设计、数字内容服务、文化创意、新型文化休闲娱乐、新型演艺等新型文化业态发展,支持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和国有演艺团体市场化运作。
（七）科技创新基金
设立情况：根据2017年2月13日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市领导意见，拟设立科技创新基金，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拟定方案。
牵头部门：市科技局
适用范围：支持初创期、种子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支持科技创业,支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二、实施步骤
（一）项目选择
根据市政府批准的产业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按照各基金的使用范围,行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发布项目指南、建立项目库、向基金推荐项目。
（二）安排资金
由市财政会同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三）选择管理模式
牵头部门按照基金种类和适用范围,确定采取委托专业团队管理、委托市级投资公司管理或指定市级投资公司代持股份等模式，并制定操作规程。
(四)基金注册
按照成熟一支注册一支。
（五）资金募集
按照资金放大比例,由专业管理团队和市级投资公司将财政出资外的资金募集到位,尽快投放到具体项目。
三、职责分工
（一）财政部门
牵头负责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工作,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确定基金规模、基金类别及基金管理方式。
（二）行业主管部门
负责研究确定资金投向,建立项目库,推荐项目,配合选择基金管理公司。
（三）金融机构
负责出资设立基金,受托管理资金。
（四）市级投资公司
负责受托管理基金,代持国有股权,作为基金出资人代表。
（五）专业管理团队
对投资人负责,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遴选机制、尽职调查流程、投资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机制和投后管理制度。

